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《贵州省加快推进房屋建筑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实施

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的函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保障工程建设

各方主体合法权益。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推

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（建市〔2019〕68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本省实际，我厅起

草了《贵州省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

保制度的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

欢迎提出意见和建议。请于2019 年10 月8 日前将意见建议反馈至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正文详见附件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19 年9 月26 日

（联 系 人：温如冰；电子信箱：405110224@qq.com

联系电话：0851-8536003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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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贵州省加快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规划建设局，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

部，各银保监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保障工程建设

各方主体合法权益。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推

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（建市〔2019〕68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

实施方案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防范应对各类风险、优化营商环境、减轻企

业负担的工作部署，通过加快推进实施工程担保制度，推进建筑

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创新建筑市场监管方

式，适应建筑业“走出去”发展需求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。加快推行投标担保、履约担保、工程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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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担保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。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、依法设

立的工程担保机构、保险机构作为工程担保保证人开展工程担保

业务。通过构建全方位的工程担保制度，有效提升建设单位及建

筑业企业的履约能力，防范和化解工程风险，保障工程质量和施

工安全，减轻建筑业企业保证金负担，促进我省建筑行业持续健

康发展。

（三）具体任务。加快推进实施工程担保制度，分类实施工

程担保制度，提升服务效率，方便企业办事，减轻企业负担，优

化投资环境，激发市场活力。加强风险防控能力建设，创新监督

管理方式，推进信用体系建设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规范市场行

为，保障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合法权益。

二、分类实施工程担保制度

（四）推行保函替代保证金。加快推行银行保函制度，在有

条件的地区推行工程担保公司保函和工程保证保险。严格落实国

务院清理规范工程建设领域保证金的工作要求，对于投标保证金、

履约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建筑业企业

可以保函的方式缴纳。严禁任何单位和部门将现金保证金挪作他

用，保证金到期应当及时予以退还。

（五）大力推行投标担保。对于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

投标文件、中标后在规定期限内不签订合同或未在规定的期限内

提交履约担保等行为，将其纳入投标保函的保证范围进行索赔。

招标人到期不按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或投标

保函的，应作为不良行为记入信用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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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着力推行履约担保。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提交履约担

保的，中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交。招标人要求中标人

提供履约担保的，应当同时向中标人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建设

单位和建筑业企业应当加强工程风险防控能力建设。工程担保保

证人应当不断提高专业化承保能力，增强风险识别能力，认真开

展保中、保后管理，及时做好预警预案，并在违约发生后按保函

约定及时代为履行或承担损失赔付责任。建设单位未履行工程款

支付责任的，应作为不良行为记入信用档案。

（七）强化工程质量保证银行保函应用。以银行保函替代工

程质量保证金的，银行保函金额不得超过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 3%。

在工程项目竣工前，已经缴纳履约保证金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同时

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。建设单位到期未退还保证金的，应作为不

良行为记入信用记录。

（八）推进农民工工资支付担保应用。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

全部采用具有见索即付性质的独立保函，并实行差别化管理。对

被纳入拖欠农民工工资“黑名单”的施工企业，实施失信联合惩

戒。工程担保保证人应不断提升专业能力，提前预控农民工工资

支付风险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门加快应用建筑工人实名制平台，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保

障力度，推进建筑工人产业化进程。

三、促进工程担保市场健康发展

（九）加强风险控制能力建设，完善风险防控机制。推进工

程担保保证人不断完善内控管理制度，加强风险防控机制建设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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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处理合同纠纷、认定赔付责任等能力。支持工程担保保证人

与全过程工程咨询、工程监理单位开展深度合作，创新工程监管

和化解工程风险模式。工程担保保证人的工作人员应当具有第三

方风险控制能力和工程领域的专业技术能力。鼓励工程担保保证

人积极为民营、中小建筑业企业开展保函业务。

（十）纵深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，创新监督管理方式。修订

保函示范文本，修改完善工程招标文件和合同示范文本，推进工

程担保应用；积极发展电子保函，鼓励以工程再担保体系增强对

担保机构的信用管理，推进“互联网+”工程担保市场监管。

（十一）加大市场信息公开力度，推进信用体系建设。加大

建筑市场信息公开力度，全面公开企业资质、人员资格、工程业

绩、信用信息以及工程担保相关信息，方便与保函相关的人员及

机构查询。引导各方市场主体树立信用意识，加强内部信用管理，

不断提高履约能力，积累企业信用。积极探索建筑市场信用评价

结果直接应用于工程担保的办法，为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便

利，降低担保费用、简化担保程序；对恶意索赔等严重失信企业

纳入建筑市场主体“黑名单”管理，实施联合惩戒，构建“一处

失信、处处受制”的市场环境。

四、加强统筹推进

（十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工程担

保工作，依据职责明确分工，明晰工作目标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完

善配套政策，落实工作责任。加大对工程担保保证人的动态监管，

不断提升保证人专业能力，防范化解工程风险，维护市场公平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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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，促进建筑工程担保市场健康发展。

（十三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积

极做好工程担保的宣传工作，加强舆论引导，做好公众咨询，促

进建筑市场主体对工程担保的了解和应用，切实发挥工程担保防

范和化解工程风险的作用。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

2019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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